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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48� � �证券简称：文灿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4

转债代码：113537� � �转债简称：文灿转债

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获中国

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月3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

序号：230128）。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

行了审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能否获得核准

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文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603306� � � 证券简称：华懋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03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如下：

证书号：第5718142号

发明名称：一种生产安全气囊的装置及其检测方法

发明人：曹智；王向中；蓝润宾

专利号：ZL� 20201� 0142519.9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利申请日：2020年 03月04日

专利权人：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3年 01月31日

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上述发明专利是公司重要核心技术的体现和延伸，本次专利获得不会对公司目前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充分发挥主导产品的知

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二三年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600992� � � �证券简称：贵绳股份 编号：2023-002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徐伟

先生提交的书面辞呈。 徐伟先生因已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特申请辞去本公司副总经理职

务。

根据相关规定，徐伟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徐伟先生辞去副总

经理职务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徐伟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截止本

公告披露日，徐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徐伟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做了大量积极有效

的工作。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徐伟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603156� � � � � �证券简称：养元饮品 公告编号：2023-001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3年1月31日收到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吴卜乐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吴卜乐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吴卜乐先生辞职后不

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尽

快选聘新的证券事务代表。

吴卜乐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勤勉尽责，在公司规范运作、公司治理、信息

披露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董事会对吴卜乐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最诚挚

的感谢。

特此公告。

河北养元智汇饮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日

证券代码：603132 证券简称：金徽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1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2年7月20日、2022年8月5日召

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7月21日、2022年8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后， 公司积

极推进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但鉴于公司员工参与积极性颇高，公司又分别于2022年

8月29日、2022年9月1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

议案》 等相关议案， 对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规模初始拟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5,

000.00万元调整为初始拟筹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2,00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2年8月30日、2022年9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2014〕33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及其他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买

入公司股票1,119.44万股，买入股票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1.14%，成交金额为13,939.25万

元（不含交易费用），成交均价为12.45元/股。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持续关注员工持股

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徽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1日

证券代码：300460� � � � � � � �证券简称：惠伦晶体 公告编号：2023-004

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9000万元–13000万元 盈利：11678.15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亏损：9990万元–13990万元 盈利：11291.73万元

注：本公告中的“元”均指人民币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

在本次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

数据以审计结果为准。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一）主营业务的影响

报告期内，受全球新冠疫情、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消费电子市场整体表现低迷、重庆高

温天气、干旱缺水导致重庆工厂拉闸限电停工停产等因素的影响，公司主营业务面临较大

冲击，部分细分市场出货量有所下滑，产品销售价格承压，产品单位成本上升，公司的营业

收入和产品综合毛利率较去年均有所下降。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影响

报告期内，受下游消费电子市场需求下滑的影响，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消费电子市场

竞争加剧，部分产品单价出现下滑，且2022年第四季度消费电子市场需求依旧未见起色，

导致公司库存仍处于较高水平。 出于谨慎角度考虑，公司基于截至目前可获取的信息进行

评估，预计2022年度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约4000万元。 另外，鉴于公司整体产能利用率不

足，预计固定资产减值约1000万元。

（三）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预计约990万元，主要为计入当期损益

的政府补助等。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初步测算做出，未经审计机构

审计。

2、 公司将在2022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有关财务数据，敬

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31日

证券代码：688553� 证券简称：汇宇制药 公告编号：2023-006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黄乾益61,

001,4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401%；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且已于2022年10月26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2年12月6日，公司披露了《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70）， 股东黄乾益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8,

472,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2%； 拟通过集合竞价的方式减持不超过4,236,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

公司于2023年1月30日收到股东黄乾益的关于股东出具的告知函，黄乾益因自身减持

安排，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2022年12月16日至2023年1月18日，黄乾益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2,620,202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2.979%。 本

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未减持股份数量87,798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黄乾益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61,001,434 14.401% IPO前取得：61,001,434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黄乾益

12,620,

202

2.979%

2022/12/16

～

2023/1/18

集中竞

价 交

易 、 大

宗交易

14.18－

16.60

188,021,

356.74

未完成：

87798股

48,381,232 11.421%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股东黄乾益因自身减持安排，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日

证券代码：688553� � � �证券简称：汇宇制药 公告编号：2023-007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目前，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宇制药” 或“公司” ）股东黄乾

益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8,381,23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1.421%。

本次质押后， 公司股东黄乾益累计质押公司股份42,020,000股， 占其持股总比例为

86.85%，占公司总股本的9.92%。

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黄乾益通知，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

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

（股）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

型）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

用途

黄乾益 否

2,000,

000

是（原始限

售股）

是

2023-1-2

0

2023-3-2

8

四川汇鑫

融资租赁

有限责任

公司

4.13 0.47

补充

质押

合计 -

2,000,

000

- - - - - 4.13 0.47 -

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且相关股份不具有潜在

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2.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黄乾益

48,381,

232

11.421

40,020,

000

42,020,

000

86.85 9.92 0 0 0 0

合计

48,381,

232

11.421

40,020,

000

42,020,

000

86.85 9.92 0 0 0 0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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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第三期）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恒逸石化” ）于2022年10月27日召开

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第三期）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

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200,000万元；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1.50元/股；回购期限为公司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0月28日刊

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第三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113）。

公司于2022年10月31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了本次回

购。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11月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第三期）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117）。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于2022年11月3日披露了《关于回购

股份比例达到3%暨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9）；于2022年12月30日披

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第三期）比例达到1%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141）；于

2022年12月2日、2023年1月4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第三期）事项的进展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

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截至2023年1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票54,350,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8%，最高成交价为7.0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37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370,219,080.77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

的相关规定。 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

原预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第三期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2年10月31日）前五个交易日（2022年10

月24日至2022年10月28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178,750,258股。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

购股份的数量， 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44,687,564股。

3、公司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本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将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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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未开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诉金额：252.67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目前均处于尚未开庭审理状态，未产

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故公司目前暂时无法判断其对公司损益所产生的影响。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亿阳信通” ）此前已披露关于投资者诉公司证券虚

假陈述责任纠纷的诉讼事项及进展情况， 详见公司2022年2月26日、3月31日、4月30日、5月31日、6月30

日、7月30日、8月31日、10月1日、10月31日、12月1日及12月31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亿阳信通关于涉及投资者诉讼事

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012）、《亿阳信通关于新增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025、 临2022-041） 及 《亿阳信通关于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48）、《亿阳信通关于新增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59）、《亿

阳信通关于新增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64和临2022-073）、《亿阳信通关

于新增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79和临2022-082）及《亿阳信通关

于新增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87、临2022-093）。

近日，公司有新增投资者诉讼事项，合并公告如下：

一、新增投资者诉讼情况

（一）诉讼情况概述：

1、诉讼当事人：

原告：合计145名自然人

被告：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阳集团”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信”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 ）。

2、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作为投资者，因被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一事受到损失，被告未按规定披露

信息的违法行为依法应当给予原告赔偿。 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起诉方 受理机构 被起诉方

目前

进展

涉诉金额

（人民币：元）

1 周禹村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400,000.00

2 李占芬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3 李元龙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4 李新卫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5 秦峰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6 胡娉婷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7 李慧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8 李鸿冰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9 董桂香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0 赖昕铭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1 李达春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2 景建龙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3 赖呈杰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4 蒋晓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5 纪洪霞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6 贾志军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7 惠友良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8 黄伟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9 胡世明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20 何苏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21 张倩雯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696,748.21

22 类金娣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23 费露萍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24 范文斌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25 张明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26 舒秀清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27 黄强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28 胡忠如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29 李国强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30 廖剑锋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31 胡洁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32 王华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33 刘永林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34 张春平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35 周志华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36 任忠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37 王小英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38 魏鸿芳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39 董马力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40 王萍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41 张发兰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42 祁敏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43 祁铁忠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44 鲁世环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45 李海兵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46 宋丽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47 张延清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48 仇超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49 刘坚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50 赵悦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51 胡银忠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52 张红燕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53 王艺霖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54 李伟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55 田纬华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56 王杰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57 伍幼微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58 王秀兰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59 刘廷华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60 车根林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61 刘毅凯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62 张忠华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63 孙宝龙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64 郭翠华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65 尚京丰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66 钱惠民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67 张云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68 朱芳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69 陆巨全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70 陈春珠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71 顾振清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72 包忠聪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73 王文哲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74 张淑萍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75 吴春蕾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76 王中跃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77 欧阳海波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78 李康会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79 刘远袖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80 张惠娟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81 盛佳英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82 陈瑞珍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83 全丽娜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84 饶云松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85 周桂珍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86 刘继英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87 陈天牧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88 徐小燕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89 汪东明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90 杨晓明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91 吴志洪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92 郝福英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93 丁传军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94 龙智磊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95 翁国洪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96 王选祥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97 周晓光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98 王得永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99 杨慧玲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00 蒋和军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01 郑贵山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02 赵侨定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03 刘仁芳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04 李金良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05 张秀俊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06 邵茸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07 肖素萍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08 牟延增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09 曹怀兴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10 蒋昌明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11 华叶飞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12 郭运华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13 王文婷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14 王进春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15 孙圣泰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16 李世永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17 柴文荣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18 叶秀珍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19 吴淑芳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20 姜振东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21 陈焕忠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22 林立国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23 王建军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24 许波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25 徐晓初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26 王铭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27 王孝洪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000.00

128 毛亚平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29 黄显伟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30 江远丽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31 钱正中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32 齐雪萍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33 彭华润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34 彭福民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35 庞德印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36 庞德胜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37 潘毅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38 茅丹丹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39 莫碧霞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40 梅杰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41 莫文元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42 孟胜利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43 孟祥新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44 罗卓文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145 骆文斌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0.00

3、主要事实与理由

2021年12月28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2021】1号），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详见公司2021年12月29日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披露的《亿阳信

通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1-122）。

（二）上述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上述145起新增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均处于尚未开庭审理阶段。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合计收到762名自然人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对公司提起民事诉讼，其

中14人撤诉，其余748起案件合计涉诉金额为26,943.17万元，目前均处于尚未开庭审理状态，未产生具

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故公司目前暂时无法判断其对公司损益所产生的影响。

公司高度重视相关涉诉事项， 并聘请了专业法律团队积极应诉， 尽最大努力妥善处理相关涉诉事

项，依法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涉诉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

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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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涉嫌违

规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存在因涉嫌未履行审议程序为控股股东亿阳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亿阳集团”或“控股股东” ）提供担保及控股股东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19年10月12日、11月16日、12月19日、2020年1月15日、2月19日、3月18日、4月21日、5月20日、

6月20日、7月15日、8月15日、9月19日和10月29日、11月17日、12月21日、2021年1月30日、2月26日、3月

31日、4月30日、6月1日、7月1日、7月30日、8月28日、10月8日、10月27日、11月30日、12月31日、2022年1

月29日、2月26日、3月31日、4月30日、5月31日、6月30日、7月30日、8月31日、10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

和12月31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的 《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涉嫌违规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89、临 2019-103、临 2019-116、临 2020-015、临 2020-027、临 2020-046、临 2020-073、临

2020-099、临 2020-135、临 2020-143、临 2020-151、临 2020-161、临 2020-179、临 2020-187、临

2020-192、临 2021-007、临 2021-012、临 2021-018、临 2021-044、临 2021-052、临 2021-067、临

2021-082、临 2021-089、临 2021-095、临 2021-099、临 2021-110、临 2021-126、临 2022-005、临

2022-010、临 2022-024、临 2022-039、临 2022-046、临 2022-057、临 2022-062、临 2022-071、临

2022-077、临2022-083、临2022-088及临2022-091）及公司已披露的其他相关公告。

现将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涉嫌违规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

（一）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实际已占用以及徳清鑫垚案件错误划扣的资金合计总额为89,552.35万元

（错误划扣资金为3,372.10万元），其中包括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46,906.36万元；替控股股

东代发薪酬161.85万元；公司因涉嫌违规担保而涉及诉讼判决被执行、司法拍卖、及错误划扣金额42,

484.14万元。

上述事项公司已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详情请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偿情况

1、现金清偿

2020年12月25日，亿阳集团重整投资人大连万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怡投资” ）为解决控

股股东占用所投入的资金人民币7亿元已经汇入公司全资子公司的银行账户；公司已收到根据亿阳集团

重整计划应受偿的现金人民币10万元；2021年5月28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转账2,900万元。

2、股权清偿

2020年12月25日，根据法院裁定亿阳集团破产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公司获得“债转股” 的股权金额

为68,250.21万元， 股份数为6,602.52万股， 该项资产在2020年12月31日的可收回金额为1.33亿元，在

2021年12月31日的可收回金额为1.26亿元。 该等可收回金额随着亿阳集团股份价值变动在每个资产负

债表日需重新计量。

3、执行回转情况

上述公司因涉嫌违规担保而涉及诉讼判决被执行和司法拍卖金额42,484.14万元中，包含了依法向

杭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 ）申请执行回转徳清鑫垚案件错误划扣的资金3,372.10万

元，该等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徳清鑫垚参与了亿阳集团的破产重整并申报了债权，在已取得亿阳集团股权的情况下，向杭州中院

申请划扣了公司资金人民币3,372.10万元，后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高院” ）（2021）

浙执复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杭州中院执行裁定，公司已经申请执行回转。

另外2020年10月12日，由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继续执行责任保险保单保函》，保函

金额为人民币3,500万元，公司认为浙江高院纠正了杭州中院的错误判决，且保险公司出具了保函，该款

项的可收回性较高。

公司已收到杭州中院退回14.62万元，申请执行回转金额调整为3,357.48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 控股股东实际已占用以及徳清鑫垚案件错误划扣的资金合计总额 89,552.35万元

（错误划扣资金为3,372.10万元）已通过现金、股权及部分执行回转退回总计偿还金额为86,255.12万

元，除被法院错误划扣的 3,357.48�万元仍在申请执行回转，其余资金全部得到清偿。

二、关于涉嫌违规担保事项

（一）涉嫌违规担保情况

公司涉嫌为控股股东担保诉讼共涉及41个债权人（根据案号以实际案件个数计算共55起，其中有

多个案号为同一债权人），涉案本金472,139.65万元（根据生效判决重新统计），未诉担保20,050万元，

合计担保金额492,189.65万元。 其中：

1、公司胜诉、与债权人和解及债权人撤诉等相关事项涉及债权人24个，涉及本金19.68亿元；

2、亿阳集团重整计划现已执行完毕，亿阳集团及公司对已申报债权的债权人的主债权不再承担任

何清偿义务，涉及本金合计为23.18亿元，分为以下三种情形：

1）已判决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赔偿责任，但已在亿阳集团破产重整过程中通过债转股方式完

成清偿的相关事项涉及债权人8个，涉及本金7.62亿元；

2）尚在诉讼程序中，但已在亿阳集团破产重整过程中通过债转股方式完成清偿的相关事项涉及债

权人4个，涉及本金13.55亿元；

3）未诉担保，但已在亿阳集团破产重整过程中通过债转股方式完成清偿的相关事项涉及债权人4

个，涉及本金2.01亿元。

3、乐赚企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赚公司” ）就与上海申衡商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申衡” ）及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重新提起诉讼，详情请见公司已

于2022年3月12日和29日披露的 《亿阳信通关于涉诉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2-015及

021）。

4、另有5家因未向亿阳集团申报债权而未获得债转股清偿的债权人涉及本金5.36亿元，公司已向亿

阳集团管理人进行债权申报，具体如下：

在亿阳集团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有5名债权人[刘小娟、纳斯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

斯特” ）、深圳前海海润国际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海润” ）、哈尔滨光宇蓄电池股份

有限公司及汇钱途（厦门）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钱途” ）]因未申报债权或撤回债权申报而

未进行债转股，根据法院已生效判决或仲裁已生效裁决，公司对该5名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赔偿

责任，截至披露日，法院已就该5名债权人所涉案件已执行金额50,696.05万元，除刘小娟案已执行完毕，

其余4家债权人预计还会扣划公司资金21,519.10万元（相关利息计算至2020年12月25日，最终以实际

扣划为准。 ）

（二）违规担保解决情况

1、已判决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赔偿责任，但已在亿阳集团破产重整过程中通过债转股方式完

成清偿的相关事项涉及债权人，因相关债权已获得全额清偿，公司无需再承担清偿责任，亿阳集团重整

计划已执行完毕，就相关事项，公司正在申请执行异议中；

2、对于尚在诉讼程序中，但已在亿阳集团破产重整过程中通过债转股方式完成清偿的相关事项涉

及债权人，因相关债权已获得全额清偿，公司无需再承担清偿责任，争取尽快结案；

3、亿阳集团重整计划经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哈尔滨中院” ）裁定执行完毕，其中亿阳

集团对已申报未确认债权（债权人：乐赚公司）的权益在提存与预留部分中予以保留，涉及本金合计为1

亿元，亿阳集团依法进行清偿。

4、对于未诉担保，但已在亿阳集团破产重整过程中通过债转股方式完成清偿的相关事项涉及债权

人，因相关债权已获得全额清偿，公司无需再承担清偿责任；

5、对于5名因未申报债权或撤回债权申报而未进行债转股的债权人，为保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公司已就该5名债权人产生的本金、利息及相关费用向亿阳集团管理人申报债权，除汇钱途，相关债权均

已经管理人审定及哈尔滨中院确认。

6、亿阳集团拟通过回购公司持有其股份的方式支付股权价款，进而清偿其资金占用及5名公司涉嫌

违规担保的债权人造成的资金划扣，并已支付1亿元回购款用于代公司支付部分拟划扣资金。2021年4月

28日，阜新银行向公司开具履约保函，为亿阳集团回购公司持有其股份提供担保，对亿阳集团回购公司

持有其股份应履行全部义务及责任，以最高额人民币5.56亿元向公司承担不可撤销的、无条件的担保。按

照保函第5条规定，若亿阳集团在划扣款项后10个工作日内未以划扣金额的同等金额回购公司所持有亿

阳集团所对应的股份并向公司支付该部分股份的回购款， 公司向阜新银行提出要求阜新银行付款的书

面通知15个工作日内，阜新银行将在担保金额的限额内向公司支付通知索赔金额的回购款，无需公司出

具证明或陈述理由。

7、截至披露日，阜新银行履行据履约保函（保函编号：FYBH20210428001）相关条款要求，已偿付

前海海润案执行金额10,009.1万元、崔宏晔案执行金额2,320.96万元及德润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

案执行金额3,150万元。

8、截至披露日，亿阳集团指定第三方已代亿阳集团偿付汇钱途案执行金额1,433.15万元、纳斯特案

执行金额1,947.43万元。

9、亿阳集团于2021年4月14日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36个月内（自重整计划

执行完毕之日起）以6.82亿元等值现金或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的资产回购公司持有其股份。 在签署正式

的《股份回购协议》前，为避免因亿阳集团历史违规行为导致公司被扣划资金后出现新的资金占用问

题，亿阳集团向公司出具承诺函，作出如下承诺：

1）若公司未来因涉嫌为亿阳集团的历史违规担保行为而产生新的资金划扣，亿阳集团将于公司被

划扣款项或书面要求后的10个工作日内以等额现金或者等价资产对公司做出补偿安排；

2）如果公司未来就股份回购事宜与亿阳集团达成合意并签署正式的股份回购交易文件，则亿阳集

团前述向公司支付的划扣金额的等额现金或者等价资产均用于抵扣相应股份回购款；

3）若公司最终未就股份回购事宜与亿阳集团达成合意并签署正式的股份回购交易文件，则亿阳集

团前述向公司支付的划扣金额的等额现金或者等价资产均无偿赠与公司，公司无须返还。

截至披露日，案件尚未完结的涉嫌违规担保余额涉及本息23.50亿元，其中20.35亿元公司不承担担

保或清偿责任（包括尚在诉讼中的担保金额本金13.55亿元），另有担保金额本金1亿元需待债权得到确

认后， 由亿阳集团按照重整计划予以清偿。 公司尚需承担担保或清偿责任、 并拟被划扣的余额为21,

519.10万元（相关利息计算至2020年12月25日，最终以实际扣划为准），仍由亿阳集团通过阜新银行开

具的履约保函作为银行信用担保。 如阜新银行履约义务履行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及

相关方，提供其他有效增信措施，确保违规担保事项得到彻底解决。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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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

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9.8.4条：“上市公司股票因第9.8.1条第

（二）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

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分阶段披露涉及事项的解决进展情况。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存在因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从而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情形，符

合上述要求至少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的要求。 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

情况，提示相关风险。

一、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情况：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主要银行帐号被冻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13.3.1和13.3.2条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17

年12月26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26日披露的《亿阳信通关于公司股票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79）。

公司目前的情况符合《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第9.8.4条要求，将每月披露一次相关事项

的进展情况， 并提示相关风险。 公司已于2021年3月31日、4月30日、6月1日、7月1日、7月30日、9月1日、

10月12日、10月30日、12月4日、12月31日、2022年1月29日、2月26日、3月31日、4月30日、5月31日、6月

30日、7月30日、8月31日、10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和12月31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

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19、临2021-042、临2021-051、临2021-066、临

2021-081、临 2021-090、临 2021-098、临 2021-102、临 2021-112、临 2021-128、临 2022-004、临

2022-011、临 2022-023、临 2022-040、临 2022-047、临 2022-058、临 2022-063、临 2022-072、临

2022-078、临2022-084、临2022-089和临2022-092）。

二、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相关情况

经自查，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主要银行账户冻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类型 数量 实际冻结金额

1 基本账户 1 9,947.57

2 募集资金专户 3 73,466.49

3 一般结算账户 15 4,908.56

合计 88,322.62

截至本公告日，银行账户冻结事项均与控股股东亿阳集团债务纠纷相关。

三、解决措施及进展情况

1、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尽可能降低诉讼事件对公司影响；

2、积极应诉及配合监管机构调查，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公司合法权益，降低承担或有负债的风险和对

外赔付的风险，保证公司正常经营秩序；

3、在亿阳集团破产重整结束后，公司积极与相关人民法院进行沟通，提交亿阳集团已经重整清偿的

相关证据，推动相关涉诉事项尽快结案，公司银行账户冻结尽快解冻；

4、对于人民法院已判决公司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赔偿责任、且债权人未向亿阳集团申报债权的

相关事项，公司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处理其涉及的公司银行账户冻结事项；

5、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与用户进行有效沟通，通过多种方式保证公司业务正常运营，项目及时交

付，稳定员工队伍；

6、积极进行自查，查遗补缺，提升公司内控管理水平。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

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1日


